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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广东宏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乾科技”或“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于2025年6月30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鹏盛A

审字[2025]00254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1号》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

（一）审计范围受限

我们于 2025 年 2 月接受委托审计贵公司财务报表，因而未能对贵公司

2024 年初金额为 4,201,779.75 元的存货和年末金额为 5,512,862.58 元的存货

实施监盘程序。此外，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并且，贵公司 2024 年员工流失，财务管理薄弱，我们无法对年末金额为

8,468,283.98 元的其他应收款、年末金额为 9,441,119.72 元的固定资产、年

末金额为 3,042,546.44 元的应付账款、年末金额为 13,821,293.89 元的预收款

项、年末金额为 4,530,399.39 元的其他应付款、本年发生额为 7,737,068.40

元的营业收入、本年发生额为 10,971,919.89 元的营业成本、本年发生额为

2,560,695.19 元的管理费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

是否有必要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

应调整的金额。

（二）持续经营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宏乾科技公司本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日趋恶化，上期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未能消除。

宏乾科技公司已经在财务报表附注“三、2 持续经营”和“十三、资产负

债表日后事项”中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情况或



公告编号：2025-025

事项，并说明宏乾科技公司及宏乾科技公司管理层就资产负债表日后未来 12 个

月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定了相关措施。我们认为，上述这些事项或情况的后续

改善应对计划的执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多项改善措施涉及到外部投资方未

公布的投资计划，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宏乾科技公司

持续经营改善措施是否真实有效。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确定重要性，宏乾科技公司近年来经营状

况大幅度波动，持续亏损，因此选取营业收入作为基准，2024 年度营业收入未

审数为 774 万元，按 0.5%的比例计算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金额为

3.9 万元。

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事项可能存在的错报对宏乾科技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由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我

们无法就此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宏乾科技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作出相应调整。《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

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十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

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因

此，我们对宏乾科技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

事项对宏乾科技公司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以及是否导致公司盈亏性质的变化。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

据能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宏乾科技公司 2024 年度财务

报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四、公司董事会针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对于审计报告所强调事项，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努力改善经营环

境，不断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1.近两年融资渠道收窄，未能通过股权融资来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信息系

统集成行业需求进一步放缓，同行业竞争激烈，行业龙头效应加剧，进一步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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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中小企业的市场空间，公司已收缩校园三期项目的相关人员，减少用人成本

开支，同时通过股东资源开展工程项目管理的业务，以缓解因未开展校园三期

项目的市场冲击。

2.公司正在消化佛山市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项目近几年投入的巨大的研发

成本和用人成本，公司拟在适当时候通过减少注册资本、引进稳定的业务资产

和剥离部分银行贷款的方式，改善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情况。

3.公司在积极筹备有关公司业务资源的整合，公司将在取得进展时按有关

规定及时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董事会的意见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

则，对上述事项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

并高度重视所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相关事项对公司的

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宏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